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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抽查比列及频次
	预估抽查对象数
	检查时间
	检查主体
	责任科室

	1
	食盐专营工作检查
	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查阅或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购销记录及其他有关资料；查封、扣押与涉嫌盐业违法行为有关的食盐及原材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或者销售食盐的工具、设备；查封涉嫌违法生产或者销售食盐的场所
	临淄区内食盐定点生产、批发专营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抽查比列不低于5%，每年检查一次。
	预计共抽查企业1家
	6月-11月
	临淄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行业发展科

	2
	监控化学品的监督检查
	对从事监控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以及进出口单位的监控化学品有关情况的检查
	临淄区内监控化学品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双随机抽查覆盖比例15%，部门联合抽查按区有关部署进行。
	预计共抽查企业1家以上
	5月-10月
	临淄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技术安全科

	3
	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核准、备案行为的检查
	（一）被检查项目是否符合产业政策；
（二）被检查项目建设地点、规模、内容等是否按照批复文件内容进行建设。
	临淄区内区级核准、备案的工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实施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抽查比例5%，部门联合抽查按区有关部署进行。
	根据当年度区级工业技术改造项目核准、备案情况确定。
	5月-10月
	临淄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技术安全科

	4
	盐业市场规范检查工作
	（1）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是否按规定保存采购销售记录
（2）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是否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销售食盐
（3） 是否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
（4）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是否从除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
（5） 食盐零售单位是否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等其他事项
	临淄区内超市、学校、医院、城乡农贸市场、宾馆、饭店、食品加工企业等 
	一般检查事项
	抽查比例5%，部门联合抽查。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1月；4月；9月
	临淄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行业发展科



